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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投了保，为啥不理赔？

据西城法院统计 ， 类似案
件已经不算少数 。 今年以来 ，
仅金融街法庭已受理8起网约车
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。 对此，
法官提示 ： 在互联网平台上接
单的 “私家车 ” 车主上保险要
注意， 不要因不当用车酿损失。

案件
快车司机投保后遭拒

赔， 怒告保险公司
2018年 ， 王某在平安保险

公司给自己的长安轿车投保了
交强险和综合商业保险 。 交强
险项下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
2000元 ， 商业险项车损险赔偿
下限额为77459.20元、 三者险赔
偿限额为100万元。 保险期间自
2018年7月16日00时起至2019年7
月15日24时止 。 《机动车综合
商业保险保险单 》 记载 ， 车辆
使用性质为非营业。

2018年8月20日深夜， 王某
驾驶投保车辆行驶到海淀区某
小区北门时 ， 与停在马路上的
另一辆小客车尾部相撞 ， 造成
两车相应部位损坏， 王某受伤。
经交通队认定 ， 王某负本次事
故的全部责任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王某承担了两
辆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 ， 共计
40930元。理赔时，平安保险公司
只是在交强险项下赔偿王某第
三者车辆修理费2000元，拒绝在
商业险项下承担保险责任。

王某对平安保险拒赔其他
保险费用的做法不满意 ， 遂向
法院起诉索赔。

激辩
一周接单20起， 算不

算营业车？
庭审中 ， 平安保险公司辨

称 ， 交通事故发生后 ， 其调查
发现王某存在改变被投保车辆
使用性质 ， 进而导致被保险车
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 。
可是 ， 王某没有向保险公司履
行通知义务 。 由于王某违反了
《保险法》 的规定以及 《机动车
综合商业保险条款 》 的约定 ，
所以 ， 平安保险公司拒绝在商
业险项下承担保险责任。

“没有履行通知义务？ 我要

是没说接单这事儿 ， 我就不会
打这个官司 。 我已经告诉公司
“我会接单 ” ， 为啥还不赔钱 ？
况且 ， 我出车祸的时候没有接
活儿 。 法官可以去调取出事故
时的视频。” 在诉讼中， 王某认
为自己索赔有道理、 有依据。

根据王某提交的微信截图
显示，王某在投保时向保险业务
人员崔某咨询，曾透露其会在滴
滴上接单 ：“拉个顺风车拉着玩
什么的，不是说专职拉。”崔某回
答：“不专职拉的话，三者50万也
差不多够用了。”

据了解 ， 王某的职业是某
店店长 ， 并不是专职司机 。 他
说店里的生意不好做 ， 他接活
儿也是为了补贴家用。

在诉讼过程中 ， 法官向滴
滴公司调取王某的车辆订单记
录 ， 发现 2018年 8月 20日至 21
日， 王某的车共有8笔订单， 最
后一笔订单的结束时间为8月20
日23时42分 。 根据王某提交的
“滴滴出行” APP订单记录记载，
王某2018年8月13日至8月20日
期间已完成的滴滴业务订单共
计23笔， 最少的一天1笔， 最多
的一天8笔。

法院
接单频繁夜里运营多，

拒赔合理
6月19日， 本案在西城法院

金融街法庭宣判。
法院判决 ： 由于王某在保

险期间内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
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， 王
某对此未向平安保险公司履行
法定的通知义务 。 现平安保险
公司以 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
条款 》 的相关合同约定条款拒
绝在商业险项下赔付保险金 ，
于法有据 ， 法院予以采信 ， 驳
回王某的诉讼请求。

目前， 该案判决尚未生效。
审理此案的西城法院金融

街法庭法官周韬介绍 ， 被保险
机动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
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 ， 应
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
合使用情况为判断依据。

本案中 ， 王某是经常性从
事滴滴快车业务 ， 而且其从事

滴滴运营的时间段多集中在夜
间以及凌晨 。 根据以上事实 ，
可以看出王某的车辆相较于通
常的家庭自用轿车 ， 在使用频
次 、 时间段等方面均有明显区
别 ， 已构成导致被保险车辆的
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。

涉案事故距离王某最后一
笔滴滴订单完成时间仅相隔10
余分钟 ， 且王某在案涉事故发
生前几天频频在凌晨 、 深夜从
事快车业务 。 根据一般生活经
验判断 ， 此情形会导致王某在
精力消耗 、 疲劳程度等方面有
所增加 ， 从而导致被保险车辆
危险程度的增加。

根据这种情形 ， 从车辆使
用时间和订单数量两个角度看，
可以确认王某从事网约车业务
会导致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
显著增加 ， 保险公司基于上述
情况可以拒绝赔付保险金。

另 外 ， 周 韬 法 官 强 调 ，
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 》
中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
为 “非营运”， 王某在保险期间
内使用被保险车辆实际从事了
滴滴快车业务 ， 即发生被保险
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的事实 。
被保险车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
生时是否处于运营状态 ， 不影
响事实的认定。

解读
不是所有网约车都面

临拒赔风险
难道所有从事网约车业务

的私家车在发生事故后都面临
被商业保险拒赔的风险 ？ 记者
看到， 根据法院已有判例显示，
私家车从事顺风车业务因并未
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， 保险公司
不得以车辆使用性质改变导致
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为由拒绝赔
偿。

金融街法庭庭长刘建勋介
绍说 ， 根据 《北京市私人小客
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 》 （以下
简称 《合乘意见》） “私人小客
车合乘， 也称为拼车、 顺风车，
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
出行信息 ， 出行线路相同的人
选择乘坐驾驶员的小客车 、 分
摊合乘部分的出行成本 （燃料
费和通行费 ） 或免费互助的共
享出行方式”。

由此可见 ， 顺风车并不以
盈利为目的 ， 也非营运行为 ，
仅是各方自愿 、 合乘出行的一
种出行方式 ， 所以在保险业务
中界定为 “非营运 ” 性质 ， 按
照家庭自用车辆保险缴纳保险
费即可。

刘建勋表示 ， 从目前的判
例来看 ， 私家车车主在网约车
平台注册时 ， 平台都没有提示
过风险 。 为此 ， 西城法院建议
互联网平台今后向车主合理提
示风险 ， 告知车主通知保险公
司及时变更保费 。 另外 ， 网约
车平台应当加强对入驻平台车
辆信息和车主的审查 ， 尝试建
立车主 、 乘客 、 保险公司之间
多方保险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。

编辑同志：
一家超市的电动扶梯出现

故障后， 为不影响顾客使用，
就雇请曾参与过电动扶梯维护
的李某火速到场修理。 由于李
某只是普通电工， 没有经过专
项培训， 也没有相应资质， 所
以， 这部电梯修好后刚启动就
又突然停运。 此时， 正在乘坐
电梯的我因惯性作用跌倒并造
成手臂骨折。

当我索要1万余元医疗费
用 、 误工费 、 护理费等损失
时， 超市却以李某修理不当为
由 ， 让我去找李某索要 。 请
问： 超市的理由成立吗？

读者： 钟悦梅

钟悦梅读者：
超市的理由不能成立， 其

必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一方面， 超市与李某的行

为违法。
《关于加强电梯管理的暂

行规定实施细则》 第十二条中
规定： “电梯维修是保证电梯
长期安全正常运行的重要环
节， 也是电梯生产企业售后服
务的主要内容。 所有电梯使用
单位必须与其电梯生产企业或
被委托代理企业签订维修合
同。” “使用单位自行维修保
养电梯必须得到电梯生产企业
的委托代理。”

也就是说， 超市在电动扶
梯出现故障后， 只能将之交由
生产企业或生产企业委托代理
的企业维修。 本案中， 超市明
知李某没有经过专项培训、 缺
乏对应的维修资质， 却仍交由
李某修理， 明显与上述规定相
违背。 由于超市对可能出现的
风险、 隐患及其危害后果应当
预见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
见， 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
避免 ， 因而具有主观上的过
错， 违反了自身的安全保障义
务。 同样， 李某没有资质而为
之， 也是对上述规定的违反。

另一方面， 你具有索赔的
选择权。

《侵权责任法 》 第八条规
定： “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
行为， 造成他人损害的， 应当
承担连带责任。”

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》 第
四十九条也指出： “经营者提
供商品或者服务， 造成消费者
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，
应当赔偿医疗费、 护理费、 交
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
理费用，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
入……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》 第六条则进一
步明确： “从事住宿、 餐饮、
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
活动的自然人、 法人、 其他组
织，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
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
损害，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
相应赔偿责任的， 人民法院应
予支持。”

因此 ， 在超市违反自 身
的安全保障义务 、 你的损害
与超市及李某存在关联的情
况下 ， 你既可以选择超市或
李某赔偿 ， 也可以要求他们
共同担责 。 现在 ， 你已选择
超市赔偿 ， 超市自然不能推
卸责任。

颜东岳 法官

雇请无资质人员维修电梯
如造成损害应当予以赔偿

案情介绍：

李先生系昌平区某小区的业
主 ， 租用了小区内一个固定车
位 。 2018年一个早上 ， 李先生
发现自己的停在小区内的车门
被撬开 ， 现金3800元以及一台
价值8000元的笔记本电脑不翼
而飞 。 李先生报了警 ， 但案件
迟迟未予侦破 。 李先生认为他
与小区物业形成了事实上的保
管合同关系 ， 物业公司未尽到

妥善保管的义务 ， 理应承担责
任 ， 于是来到霍营街道法律援
助工作站寻求援助。

法律分析：

保管合同要求托管人实际
转移保管物的占有 ， 并且在领
取保管物之前事先通知保管人。
李先生停放车辆的车位系露天
开放式 ， 其在停入车辆后并不
向物管人员交付车辆钥匙 、 行
驶证等 ， 据此可以确认物管人

员并不实际控制车辆 。 车辆管
理权还是由车主本人掌控 ， 车
辆的占有并没有实际发生转移，
车主仍可随时使用车辆 ， 物管
公司收取的停车费并不具有保
管费的性质 。 双方并无口头 、
书面或其他方式符合保管合同
法律特征的协议 ， 因此不存在
保管合同关系 。 但物业公司未
按照物业服务合同尽到安全防
范义务 ， 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
相应的赔偿责任 。 霍营街道法

律援助工作站提醒广大业主 ，
注意停车安全 ， 车内少放贵重
物品。

业主车辆受损 物业公司是否担责

□本报记者 李婧

网约车司机遭遇职业新困惑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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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平区司法局

王某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 “平安保险公司”） 给爱车投了交强险和机动
车综合商业保险。 但是， 在发生车祸之后， 王某却被保险公司拒赔， 其理由是王某利用网络平台接
单做网约车司机， “改变被投保车辆使用性质”。 保险公司这个理由， 通俗点说就是其认为： 王某的
车已经不是私家车， 而是运营车辆。 其4万多元的修车费， 只从保险公司获赔2000元。 王某不认同保
险公司的说法， 向法院起诉。 近日， 西城区法院又一审判决王某败诉。


